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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吉林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开展事业单位法人年度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
抽查工作的通知

各开发区党办（人事局），市直各部门、单位人事（干部）处：

为加强对事业单位法人的监督管理，根据中央编办《关于批

转〈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中央

编办发〔2015〕131 号）和省编办《关于印发〈吉林省事业单位

法人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吉编办发〔2

017〕15 号）要求，参照省直做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就开展 202

0 年度事业单位法人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及时间安排

吉市编办字〔2020〕10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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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检查对象。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的事业单位（含

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授权管理的事业单位）。从事业单位法人

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抽查比例为 3%。

（二）时间安排。检查工作从 2020 年 9 月 22 日开始，至 1

0 月 22 日结束。具体检查时间另行通知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主要检查事业单位是否遵守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

及其实施细则、法人登记事项是否真实、年度报告公示信息是否

准确等，具体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是否按照核准登记的业务范围开展业务活动，有无超

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的行为，是否存在超过一年未开展业务活动

或者自行停止业务活动一年以上的情况；

（二）是否按规定办理法人变更和注销登记；

（三）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正、副本是否齐全有效，是否

按规定在主要场所悬挂证书正本；有无涂改、遗失或污损、出租、

出借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行为；

（四）开展工作使用的名称与核准登记的名称是否一致，有

无擅自更改或使用名称的行为；住所是否与核准登记的一致；

（五）财务是否独立核算或单独记账，开办资金及经费来源

与实际是否相符，有无抽逃开办资金行为，年度报告财务报表与

实际帐目是否一致；

（六）是否具备相关登记事项所要求的资质执业许可（无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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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质除外）；

（七）有无涉及诉讼和社会投诉情况；

（八）其他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情况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检查主要采取书面材料和影像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开展。

（一）单位自查。由主管部门（举办单位）组织实施，组织

所属事业单位进行自查，自查结果报主管部门（举办单位）。

（二）书面审查。由市事业单位登记局组织实施，对被随机

抽查到的事业单位，采取查看事业单位书面材料和影像资料等方

式。被检查单位在严格自查的基础上，按要求提供书面材料、影

像资料（刻录成光盘），邮寄至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接受检查。

一是书面材料。自查报告、上年度工作总结、上年末的资产负债

表和收入支出总表等。二是影像资料。照片类：《机构编制管理

证》、负责人任职文件、相关资质执业许可。视频：能体现单位

具体办公地址的影像、能体现单位办公场所和办公设备的影像、

能体现单位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正本在主要场所悬挂的影像。

报送审查的书面材料和影像资料要注明形成时间。

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根据检查情况填写《核查记录单》，

邮寄至被检查单位。被检查单位对《核查记录单》确认无误后，

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、加盖单位公章后，寄回市事业单位登记

管理局。

（三）个别实地核查。重点对个别变更、注销登记等事业单



— 4 —

位进行检查。采取听取自查情况汇报、了解相关情况、查看文件

资料、调取财务情况、实地查看等方式进行实地检查，并现场填

写《实地核查记录单》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依法开展事业单位法人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
抽查是加强事业单位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内容，各部门（单位）

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自查和接受检查准备工作；被抽查到的事

业单位要积极配合登记管理机关开展工作，根据要求提供相关材

料，对检查结果进行签字、盖章确认。

（二）加强督查。被检查单位要对照问题进行认真整改，并

按时将整改情况报送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。市事业单位登记管

理局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和跟踪督查，并通过“吉林市

事业单位在线”网站向社会公布。

（三）严肃认真。检查人员要严格执行抽查工作流程，实

事求是开展实地检查，确保检查结果真实、客观、公正。

联系人：郑舒慈 联系电话：620484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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